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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申领活性肽 火热报名中
中老年朋友，补肽很重要。随

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体能在逐
渐衰弱，这种情况下，就要及时补
充活性肽。

肽是构成人体细胞的基本材
料，主要分布在神经组织和其他
组织器官中。参与人体蛋白质、
脂肪、糖三大物质的代谢，为人体
输送营养。

1688 活性肽采用新科学技术
研发，同时添加多种药食同源食
材，配以鹿心肌肽（人工养殖）、鹿

脑肽、鹿血肽（人工养殖）等养生肽
元素,科学配比，不上火,易吸收，适
宜老年朋友长期食用。

好消息：为了答谢中老年朋
友的支持，厂家面向全民开展活
性肽申领发放活动，每天前 100
名打进电话者，符合条件可获得
6-12月用量的1688活性肽。年
龄在60岁以上者优先。本活动仅
限7天。

申领电话：400-1788-707
安徽凯洪药业有限公司 广告

马阿姨和老伴赵大叔是再
婚重组家庭，赵大叔的孩子小
赵已经成年。马阿姨没和赵大
叔生儿育女，自己也没有其他
子女，于是将小赵视如己出。
2013 年，马阿姨和小赵签订了
合同，把自己的一套房子过户
给了小赵，但马阿姨并没有让
小赵掏钱，小赵欣然接受了这
份礼物。

几年后，赵大叔去世，马
阿姨也因严重心脏病卧床不
起，小赵和媳妇照顾了马阿
姨一段时间后，便开始不接
马阿姨的电话。还带走了她
的个人证件，让马阿姨连看
病都成了困难。无奈之下，
马阿姨将小赵告上法院，要
求撤销对小赵的房屋赠与。

小 赵 认 为 ，对 马 阿 姨 没
有赡养义务，两人签的合同
也没有约定小赵有照顾马阿
姨的义务，北京市朝阳区人
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马阿
姨与小赵就涉案房屋的赠与
合同关系，小赵协助马阿姨
将涉案房屋恢复登记至马阿
姨 名 下 。 小 赵 不 服 一 审 判
决，提起上诉。

北京三中院审理后认为，
马阿姨将房子无偿赠与小赵，
可以认定马阿姨的赠与行为
附带了小赵应该对马阿姨的
日常生活进行照料的义务；
但小赵提供的照料难以使法
院认定小赵已经尽到了合理
的照顾、赡养义务，因此马阿
姨有权撤销赠与并要求小赵
将房屋归还。法院遂依法支
持了马阿姨的诉请。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对于赠与合同，如果受赠人不
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
有权撤销赠与。本案中，虽然
马阿姨和小赵之间没有血缘
关系，合同中也没有约定小赵
的义务，但是法院从生活常理
和一般人的心理预期出发，认
定小赵应当承担照顾马阿姨
的义务，传达了保护老年人合
法权益的价值取向。 张慧

怠于赡养老人
继子获赠房产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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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61岁的汪某某在某建
筑公司承包的项目工地进行打井工作
时骨折受伤，被送往医院治疗。结束
治疗后，汪某某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
请确认其与某建筑公司存在事实劳动
关系。劳动仲裁委员会因其属于超过
法定退休年龄人员，不符合劳动关系
确认主体未予受理。汪某某不服，遂
起诉至四川崇州市法院法院。

崇州市法院经查明，汪某某已达
到法定退休年龄且已享受企业职工
养老保险待遇，根据《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九十二之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
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
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
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
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
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认定提供劳务者
受害责任。

经协商，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某建
筑公司同意支付汪某某各项人身损害
伤残赔偿费用共计6万元。 周夕又

退休人员务工受伤怎么办

爷爷瞒着家人将房屋
过户给孙子，并签订了《房屋
买卖合同》，不过事实上孙子
并未出钱。新合同有没有法
律效力呢？近日，江苏无锡，
江阴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房屋遗产继承纠纷。

爷孙俩瞒着家人过户房屋爷孙俩瞒着家人过户房屋
合同是否有效合同是否有效

王某与李某是夫妻，共
同育有两个女儿（王甲和王
乙，系化名）及两个儿子（王
丙和王丁，系化名）。王小
丙（化名）是王某的孙子，系
王丙的儿子。1993 年 11
月，王某与其单位签订优惠
出售共有住房合同，通过购
买取得A小区一套房屋的
所有权，该房屋系与李某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后来，李某
于2016年3月去世，但并没
有留下遗嘱。

2017 年 11 月，王某在
未告知其他继承人的情
况下，私自与孙子王小丙签
订了二手房买卖合同，将坐
落于A小区的房屋出售给
王小丙，房屋成交总价为30
万元，约定王小丙于 2017
年11月向王某支付30万元
房款。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后，王小丙办理了涉案房屋
的过户登记手续，取得涉案
房屋所有权。但王小丙并
未支付合同约定的30万元
房屋对价。

知晓此事后，王某的其
他子女（王甲、王乙、王丁）
认为涉案房屋为遗产，王某
与王小丙没有权利擅自进
行处分,故请求法院确认涉
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未经全体共有人同意未经全体共有人同意
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

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未经全
体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遗
产，其行为无效。同时，王
某与王小丙私自将五人共
有的房屋过户，侵害了三原
告的继承权，两人以买卖形
式掩盖赠与之实。而且，王
小丙作为家庭成员，在明知
涉案房屋系遗产的情况下，
仍然与王某办理过户，损害
了三原告的利益。

王某与王小丙抗辩王
某将涉案房屋过户在其唯
一的嫡孙子名下，符合我
国传统理念与价值观于法
无据，违背了相关规定，依
法不予采纳，法院确认王
某与王小丙之间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无效。

一审宣判后，双方均
未上诉，该判决现已生效。

遗产分割前擅自处分遗产分割前擅自处分
共有财产的行为无效共有财产的行为无效

本案涉案房屋系遗产，
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
前，遗产为共同共有。夫
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
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
约定的以外，如果分割遗
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
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
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
遗产。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
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
有权，共享权利，共担义务，
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
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
产的行为，一般认定无效。

但第三人善意、有偿
取得该财 产 的 ，应 当 维
护 第 三 人 的 合 法 权 益 。
判 断 是 否 善 意 ，应 当 从
受让时相对人是否知道
让 与 人 无 处 分 权 ，是 否
支付了合理价格等因素
综合判断。 政法

爷孙俩瞒着家人过户房屋被判无效

前不久，重庆某健康管理
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法定
代表人陈某邀请余某芝、雷
某容等该公司4名老年会员
前往铜梁游玩。在景区游玩
时，余某芝不慎摔倒受伤。
近日，铜梁区法院依法作出
判决。

老人游玩时摔伤
向多方要求赔偿

A公司系一人有限责
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股
东均为陈某，经营范围包
括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
疗服务），许可项目包括
保健食品销售等，余某芝
等人系该公司会员。

2023年3月21日，A公
司工作人员告知余某芝、
雷某容等4名会员，其法定
代表人陈某第二天将到铜
梁区办公，询问是否愿意

同去游玩，余某芝、雷某容
等4名会员答应同往。

第二天，陈某携余某
芝、雷某容等 4 名会员前
往铜梁区，餐饮及交通费
用均由陈某承担。在某景
区游玩时，余某芝在步行
游览下台阶时踩空摔倒，
后经诊断为左股骨颈骨
折、左肱骨大结节骨折等。

余 某 芝 认 为 ，A 公
司、陈某、经营管理某景
区的威某公司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应赔偿其各
项损失。

未观察路况致摔倒
老人应负主要责任

铜梁区法院经审理认
为，威某公司通过在台阶
边缘设置白色提示线，亦
采取了设置无障碍通道
等针对行动不便人群的

安全保护措施，可以认定
为已尽安全保障义务，所
以不承担责任。

A 公司邀请组织会员
余某芝等人到铜梁游玩，
虽然余某芝在参与本活动
时不支付费用，但该行为
具有增强 A 公司与会员
情感联系的目的，带有商
业行为色彩，A 公司作为
活动组织者，应承担与本
次活动相适应的安全保
障义务。余某芝本人未
观察到路况导致踩空摔
倒，应对本次事故承担主
要责任。

最终，法院酌情认定
由 A 公司承担 20%责任，
由余某芝自负 80%责任。

宣判后，余某芝不服
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近
日，二审法院驳回余某芝
的上诉，维持原判。

会员出游具商业性质
不宜认定为好意施惠

承办法官表示，本案是
准确认定保健品销售公司
组织老年会员免费出游行
为的性质，合理划分老年人
在出游过程受到人身损害
的各方责任的典型案例。

众所周知，保健品销售
公司的经营对象以老年人为
主，为吸引、维系客户关
系，商家经常开展各种活
动，虽然商家不收取费用，
但该行为具有增强与会
员情感联系的目的，带有
商业行为色彩，不宜认定
为好意施惠行为，商家作
为活动组织者应承担与
此 适 应 的 安 全 保 障 义
务。因老年人行动及应
变能力显著降低，需要特
别保护，商家组织老年人参
与户外游玩活动应充分履
行事先告知提醒、危险预
防及保护义务。 唐孝忠

参加“免费游”受伤谁负责


